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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評估及訓練納入規範，並經貴院於 104 年 5 月 15 日完成三讀程序。另為嚇阻非法雇用及

非法媒介行為，並請地方政府對於非法工作之外籍勞工及非法雇用行蹤不明外籍勞工者，視

違規態樣處最高罰鍰。勞動部後續亦將配合長照資源發展情形，適時檢討外籍看護工相關政

策。 

（一二八）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研議延後或漸進式退休方案、提高女

性勞動參與率方案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645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1-395） 

黃委員就研議延後或漸進式退休方案、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方案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

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因應當前少子女化與高齡化人口結構變遷之挑戰，政府已於民國 103 年 12 月 27 日修正「中

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增修「保障勞動權益及擴大勞動參與」之基本理念，內容包括營造

友善職場，研議漸進式及適齡退休制度，使中高齡在職延長，以及發展友善職場與家庭關係

，兼顧家庭與工作之平衡發展等政策內涵，相關部會正據以落實推動。 

二、國發會已完成「我國人口結構變遷趨勢與勞動力發展因應作為」報告，相關因應對策主要包括

下列各項具體措施： 

(一)在「研議延後或漸進式退休」及「提供職務再設計獎勵措施」方面 

1.勞保老年年金請領年齡已採逐步延後機制，從現行 60 歲，至 115 年將達 65 歲；每延

後 1 年請領，增給年金金額 4%，最多增至 20%。 

2.行政院於 101 年 10 月啟動年金制度改革，成立年金制度改革小組，會同考試院針對勞

保及軍公教退撫制度（包括延後退休年齡）進行改革，並於 102 年 4 月將「公立學校

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草案、「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

役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勞工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函送貴院審議。 

3.勞動部參考先進國家經驗，刻正辦理「延後退休可行性方案之研究」，研議適合我國

國情之延後退休可行性作法及相關配套措施。 

4.協助事業單位改善職場工作環境，包括改善工作設備或機具、提供就業輔具、改善工

作條件、調整工作方法及流程等，以提升中高齡勞工就業意願；103 年勞動部已補助

125 家事業單位，計 554 人。 

(二)在「提升婦女勞動參與」方面 

1.托育安親普及化 

(1)持續推動 5 歲幼兒免學費，並鼓勵地方政府無償提供閒置空間，與公益法人協力以

成本經營非營利幼兒園，降低育兒費用，預計 5 年（103-107 年）增設 100 園，逐

年增加供應量。 

(2)持續辦理 0-2 歲父母未就業育兒津貼及就業者家庭托育費用補助，賡續建置近便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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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托育資源中心，並於 103 年 12 月 1 日實施居家托育登記制度，以促進優質托育品

質。 

(3)鼓勵雇主辦理員工托兒服務，例如提供最高 200 萬元興建設施補助，未來將持續擴

大辦理。 

2.提供完善照顧資源 

(1)積極發展長照服務網，預計 105 年於 368 鄉鎮市建立多元日照服務；研議修法放寬

營利事業參與長照服務，循序引導開放產業進入。 

(2)推動「外籍看護工外展看護服務試辦計畫」（鐘點外勞），預計 105 年服務單位達

8 家；自本（104）年 3 月 5 日起放寬聘有外籍看護工家庭亦可使用鐘點外勞，提供

喘息服務。 

（一二九）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籲請政府加速研擬徵收耗水費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639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1-333） 

丁委員就籲請政府加速研擬徵收耗水費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徵收耗水費之水利法修正案及相關配套省水器材法制化之自來水法修正案，已送貴院經濟

委員會審議，經濟部將積極爭取貴院委員支持完成修法，以 105 年起開始徵收為目標。 

二、為提高用水效率，經濟部未來將依水利法第 84 條之 1 授權，對每月使用逾 1,000 度之 5,700

餘用水大戶開徵耗水費，其中工業用戶約 3,300 餘戶，占工業用水總量 85%。另外也將訂定相

關減徵獎勵配套措施，包括達成公告之回收率、通過清潔生產評估、完成水足跡盤查認證、

獲得節水標章、獲得經濟部水利署節水績優，以及視使用再生水與節水成效等給予一定的減

徵獎勵，以鼓勵工業用戶進行相關節水措施，珍惜水資源。 

三、為凝聚共識，經濟部自 103 年 9 月 15 日起已分別與 3 個科學園區、加工出口區、工業區及主

要大用水產業「鋼鐵、石化、電機電子、造紙及印染」等公會召開 20 場次座談會，並拜訪全

國工業總會及工商協進會，積極聽取各界與利害關係人意見，未來經濟部將持續辦理產業座

談會，與各相關公協會業者溝通、廣納各方意見，進行耗水費徵收細部規劃，以利推動耗水

費徵收。 

（一三○）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籲請政府督促台糖公司應檢討經營績

效，撙節開支，努力增加營業淨利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640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1-345） 

丁委員就籲請政府督促台糖公司應檢討經營績效，撙節開支，努力增加營業淨利等問題所提


